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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825

号”文核准，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沃特股

份”) 1,960.8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作为沃特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沃特股份申请其

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WOTE Advanced Materials Co.,Ltd.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产业园 10 栋 1 至 2 楼 

注册资本 5,882.35 万元 

实收资本 5,882.3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宪 

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416109X8 

公司网址 http://www.wotlon.com 

经营范围 

工程塑料、环保材料及其它相关材料的技术开发、生产及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

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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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改性工程塑料合金、改性通用塑料以及高性能功能高分子材

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新材料解决方案和增

值服务，致力于成为国际知名品牌的材料供应商和世界一流的材料方案提供

者。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改性通用塑料、五大工程塑料以及特种工程塑料。产品

主要应用于电子、家电、办公设备、通讯、汽车、水处理、电气、航空、军工

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各类改性塑料粒子，主要包括改性通用塑料、改性工程塑

料及其他。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分类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改性工程塑料 

阻燃、增强、导电、导热、导

磁 PC、PC/ABS、PPO、PBT、

PA、PPS、LCP 等 

家用电器、IT 设备、通讯设备、光伏、

电子元器件、LED 照明、汽车、建筑

电器等的内部及外部结构件 

改性通用塑料 
增强、阻燃、矿物填充、耐候

ABS、PS、PP、PE 等 

汽车、电子产品、电工设备、灯饰等

的内部及外部结构件 

其他 
TPE、芳纶 IV 等高性能功能高

分子材料 

复合材料、防弹制品、建材、特种防

护服装、电子设备等 

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相近，设备具有通用性，其生产工艺主要包括

配料、混合、挤出、冷却、切粒、筛选、混拌、包装入库等 8 个生产工序，其流

程图如下： 

塑料基质

助 剂

均匀混合 熔融挤出 冷 却

切 粒筛 选混 拌包装入库

配 料

 

各生产工序的主要工作和所需设备情况如下： 

序号 工序 主要工作 主要设备 

1 配料 通过电子秤或自动喂料秤，根据产品技术配方，将塑料基质及 电子秤、自



                                                                         上市保荐书 

3 

各种助剂经过预处理后按比例混合，同时根据色粉配方将色粉

按一定比例混合。 

动喂料秤 

2 混合 
配料后的混合物（包括塑料、助剂、色粉等）投入到混合机中，

经混合均匀后放入到料斗中。 
混合机 

3 挤出 
通过机械加热、剪切将混合料熔融共混，令各种助剂均匀分散

在聚合物中，并将聚合物熔体通过口模挤出。 

双 螺 杆 挤

出机 

4 冷却 
利用循环水或空气冷却使挤出的聚合物变成固态，一般对软质

改性塑料采用风冷，对硬质改性塑料采用水冷。 

风机、冷却

循环水槽 

5 切粒 对聚合物条进行切粒，得到塑料粒子。 切粒机 

6 筛选 
清除过长、过短等不符合要求的塑料粒子，得到符合标准的塑 

料粒子产品。 
振动筛 

7 混拌 
将筛选后的塑料粒子进行混合，保证材料组分均匀和性能稳

定。 
混合机 

8 
包装 

入库 

将产品按规定包装，在包装袋喷上公司名称、产品规格、重量、 

生产批号等字符，并办理入库手续。 

包装机、电

子秤、搬运

设备 

（三）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42,670.93 36,163.62 31,107.38 

非流动资产 22,434.27 18,325.86 9,086.77 

资产合计 65,105.20 54,489.49 40,194.15 

负债合计 29,452.63 24,357.57 27,189.50 

股东权益合计 35,652.57 30,131.91 13,004.65 

2、合并利润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63,094.55 58,516.97 53,366.02 

营业利润 4,856.06 4,420.01 3,815.12 

利润总额 6,173.85 7,458.25  4,040.58  

净利润 5,515.82 6,323.02 3,491.7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5,515.82 6,323.02 3,491.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4,516.33 3,934.86 3,2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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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04.58 1,933.55 3,471.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93.57 -9,686.45 -3,741.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44.33 9,395.75 1,288.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014.63 1,581.13 1,024.42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 1.68 1.72 1.21  

速动比率 1.25 1.25  0.7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7.07% 49.82% 71.4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6.06 5.12 2.60 

财务指标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09 4.15  5.27  

存货周转率（次） 4.83 4.41  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377 1.1168 0.69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 
13.73% 16.22% 29.0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元） 
0.70 0.33  0.6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

元） 
8,487.06 9,409.53  5,602.92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5,882.35万股，本次公开发行1,960.8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后总股本为7,843.15万股。本次发行公司原股东不公

开发售股份。 



                                                                         上市保荐书 

5 

（一）发行概况 

1、股票种类：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

股面值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1,960.80万股，采用网上直接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的方式进行，发行数量为1,960.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3、发行方式 

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4、发行价格 

本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3.24元/股 

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2016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5、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6、股票锁定期：无。 

7、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5,960.99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3,007.76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2,953.23万元。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47元（按照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

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58元/股（以公司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担任公司董事或/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宪、何征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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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发行人股份”或“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或/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

若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其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在 36 个月的基础上

自动延长 6 个月； 

（4）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 10%，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其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公司股份的，

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5）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6）对于已作出的上述承诺，除第（2）项承诺之外，其不因职务变更、离

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股东银桥投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 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公司上市后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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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由其根据公司经营、

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求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决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4） 本公司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5） 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股东黄昌华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其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由其根据公司经营、

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求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决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3）其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4）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4、股东杭州南海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由其根据公司经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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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身资金需求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决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3）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4）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5、股东荣桥投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2）于锁定期届满后转让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转让； 

（3）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6、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于虹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银桥投资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荣桥投资

的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前述公司股

份； 

（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在其担任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银桥投资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银桥投资全部

股权的 25%，每年转让的本人通过银桥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银

桥投资全部股权对应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银桥

投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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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持银桥投资的股权占其所持银桥投资全部股权的比例不得超过 50%，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通过银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通过银桥投

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在其担任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荣桥投资的出资额不超过其所持荣桥投资全

部出资额的 25%，每年转让的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荣

桥投资全部出资额对应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荣

桥投资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

出售其所持荣桥投资的出资额占其所持荣桥投资全部出资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50%，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

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4）分别通过银桥投资和荣桥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公

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其所持银桥投资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

应的公司股份和荣桥投资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 个月； 

（5）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通过银桥投资和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6）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7）对于已作出的上述承诺，除第（2）、（3）项承诺外其不因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7、担任公司监事的张尊昌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银桥投资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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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荣桥投资的

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前述股份； 

（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在其担任公司监

事期间，每年转让的银桥投资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银桥投资全部股权的 25%，每

年转让的通过银桥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银桥投资全部股权对

应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银桥投资股权及该等股

权对应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出售本人所持银桥投资

的股权占其所持银桥投资全部股权的比例不得超过 50%，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通过银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通过银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在其担任公司监

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荣桥投资的出资额不超过其所持荣桥投资全部出资额的

25%，每年转让的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荣桥投资全部

出资额对应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荣桥投资出资

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出售其所

持荣桥投资的出资额占其所持荣桥投资全部出资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50%，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通过荣桥投

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4）于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5）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8、担任公司监事的邓健岩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银桥投资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前述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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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其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于锁定期届满后转让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转让； 

（4）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9、担任公司监事的陈瑜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荣桥投资的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前述公司股份； 

（2）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其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数

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4）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10、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张亮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所持荣桥投资的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持有的前述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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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在其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荣桥投资的出资额不超过其所持荣桥投资全部出资

额的 25%，每年转让的其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荣桥投

资全部出资额对应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荣桥投

资出资额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出

售其所持荣桥投资的出资额占其所持荣桥投资全部出资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通

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3）通过荣桥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其所持荣桥投资的股权及该等股权对应的公司股

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4）于锁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通过荣桥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将依据

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5）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6）对于其已作出的上述承诺，除第（2）项承诺外，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11、作为荣桥投资合伙人的姜澜、王文跃、王占宝、吴永亮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所持荣桥投资的出资额以及该等出资额对应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前述公司股份； 

（2）本人于锁定期届满后转让公司股份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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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发行人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7,843.15万元，不少于5,000万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1,960.80万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25%，

不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25%； 

4、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

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上市保荐书 

14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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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

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

形等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本

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

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

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送本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

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

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

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

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

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

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1、本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

况，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

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

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场调查，必要时进行专项调查； 

2、关注发行人的委托理财事项，并对其合规性和安全性发表意见； 

3、持续关注发行人股权结构、股东持股变动、股份质押状况以及

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情况；发行人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

的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

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

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

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吕瑜刚、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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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20 层 

邮 编：200120 

电 话：021-38966911 

传 真：021-389665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